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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造价技术经济指标采集与评价规范

1 引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部署，助力国家水安全战略落地，

规范广西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提升管控标准化水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团体标准，特制定本规范。广

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区内优质水利相关单位，结合广西地域与工程实际、立足国家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总结实践经验编制本规范，旨在统一造价指标采集与评价标准，搭建区域与国家数据衔接桥

梁，为水利工程决策、投资控制及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 范围

明确规定水利工程造价技术经济指标采集与评价的术语定义、基本规定、采集要求、指标体系、评

价方法、质量控制及报告编制等全流程要求，覆盖指标管理各关键环节，确保内容全面、可操作、可落

地，为规范的具体实施提供明确指引。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及除险加固

各类水利工程，包括水库工程、水闸工程、堤防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河道治理工程、泵站工程等，

涵盖工程全生命周期造价管理需求。本文件的实施可为本区域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标准化指导，同时可为

全国同类区域水利工程造价指标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其他涉水工程可参照执行。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均适用于本文件，确保引用标准

与国家最新规范要求保持一致。

GB/T 50501—2007 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SL/T 72—2025 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替代 SL 7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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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26—2012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术语

SL 176—2007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

SL 252—2017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T/CCPITBSC 081—2025 水利建筑工程造价技术经济指标采集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订）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水建〔1995〕128号）

《水利工程造价管理规定》（水总〔2023〕44号）

4 术语和定义

SL 26—201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本文件补充的下列术语和定义同步适用。本文件术

语表述严格衔接国家水利工程术语体系，确保术语统一、表述严谨，与国家相关规范保持一致，满足行

业从业者精准理解与执行需求。

4.1 水利工程造价技术经济指标

反映水利工程单位规模（如长度、面积、体积、装机容量等）所消耗人工、材料、机械及费用金额

的综合数据，是衡量水利工程投资效益、技术合理性及市场价格水平的核心依据，亦是衔接区域与国家

水利造价数据的重要载体。

4.2 指标采集

依据国家及区域相关标准的分类与编码规则，对水利工程造价全生命周期数据进行提取、清洗、归

集与存储的规范化过程，是保障造价数据真实性、完整性、时效性的基础工作，为后续指标评价与应用

奠定基础。

4.3 典型工程

选取的具有代表性、数据完整、造价构成清晰、能够反映同类项目平均水平，且符合国家水利工程

建设标准、生态环保要求及区域发展需求的水利建设项目，是指标采集与评价工作的核心样本，直接影

响指标的科学性与代表性。

4.4 数据清洗

对采集到的原始造价数据进行检测、修正、剔除异常值及补充缺失值的规范化处理过程，确保数据

符合国家水利数据质量标准，为指标分析与评价工作提供可靠支撑，保障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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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规定

5.1 工作目标

5.1.1 建立与国家水利数据共享平台有效衔接、覆盖全区的统一水利工程造价技术经济指标数据库，

实现区域数据与国家数据的互联互通、协同共享，提升数据利用效率。

5.1.2 实现水利工程造价数据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可分析、可预测，提升造价管理的精细化、智能

化水平，助力国家水利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为造价管控提供精准支撑。

5.1.3 按规定周期发布区域水利工程造价指数与指标信息，精准反映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指导市场

计价行为，衔接国家水利工程造价指数体系，为国家及区域水利工程投资决策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5.2 基本原则

5.2.1 真实性：采集数据须严格依据竣工结算文件或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符合国家水利工程计

价规范要求，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来源可追溯，杜绝虚假数据录入。

5.2.2 完整性：指标须全面涵盖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施工

临时工程及独立费用，覆盖工程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符合国家水利工程造价全流程管理要求，确保指标

体系完整无遗漏。

5.2.3 时效性：指标须准确反映编制期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贴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场价格变

化趋势，建安工程指标每季度修正一次，综合指标每半年发布一次，确保指标与国家及区域发展节奏保

持同步，满足动态管控需求。

5.2.4 统筹性：兼顾国家水安全战略、区域水利发展需求及生态环保要求，统筹考虑不同类型、不

同规模水利工程的特点，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推动区域水利工程建设与国家水利发展布局

协同推进。

5.3 工程分类与编码

5.3.1 工程分类严格按照 GB/T 50501—2007及国家水利工程分类标准执行，划分为枢纽工程、引

水工程、河道工程三类，确保与国家分类体系保持一致，为区域数据与国家数据对接提供便利，提升数

据共享效率。

5.3.2 项目编码采用层级码结构，共 9位：第 1-2 位为工程大类（01水库，02水闸，03堤防，04

灌区，05河道），第 3-4 位为部位编码，第 5-9 位为流水号。编码规则严格贴合国家水利工程编码要求，

确保编码规范、唯一，便于数据归集、查询与共享。

6 指标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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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采集主体与流程

6.1.1 采集主体应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建设单位、造价咨询机构或受委托的科研机构（如广

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采集主体须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符合国家水利工程造价咨询相关管理要求，确

保采集工作的专业性与规范性，保障采集数据质量。

6.1.2 采集流程须严格遵循规范化、标准化原则，具体包括：项目筛选（筛选符合典型工程要求的

项目）、资料收集（完整收集工程全生命周期造价相关资料）、数据录入（按编码规则规范完成数据录

入）、数据清洗（按国家数据质量标准开展数据清洗）、数据复核（执行三级审核制度）、入库确认六

个步骤，确保采集流程与国家水利数据采集规范有效衔接，形成闭环管理。

6.2 采集范围与频次

6.2.1 采集范围须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重点采集估算、概算、预算、结算四个阶段的静态投资数

据，同时兼顾运维阶段相关数据的预留采集，符合国家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实现数据全流程

覆盖。

6.2.2 典型工程样本量应满足：同一类型项目每年采集样本数量不低于 3个；对于年度新建项目少

于 3个的类型，须采集近 3年内的全部项目。样本选取应兼顾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符合国家统计抽样相关标准，保障指标的普遍性与适用性。

6.2.3 采集频次实行“动态更新”机制，建安工程指标采集随项目竣工结算完成即时开展；综合指标

按季度进行汇总分析，确保数据及时更新，与国家水利工程造价动态管理要求保持一致，满足市场管控

与决策需求。

6.3 数据采集内容

6.3.1 工程概况数据：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工程等级、地质条件、工期、主要建筑物特性（如

坝型、堤防级别、流量等），同时补充项目符合国家水利发展规划、生态环保要求的相关说明，确保数

据全面完整，为指标分析提供基础信息。

6.3.2 投资构成数据：包括总投资、建安工程费、设备购置费、独立费用、预备费（基本预备费及

价差预备费）等，严格按照国家水利工程费用构成标准采集，确保与国家计价体系保持一致，保障数据

的可比性。

6.3.3 资源消耗量数据：包括主要材料量（水泥、钢材、砂石料、商品混凝土）、总工时、总用电

量等，兼顾绿色建材、节能技术相关消耗数据，贴合国家绿色水利、低碳水利发展要求，助力行业绿色

转型。

6.3.4 单价数据：包括人工预算单价、主要材料原价、施工机械台班费、典型分部分项工程综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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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单价采集须符合国家及区域市场价格政策，客观反映社会平均价格水平，为计价参考提供依据。

6.4 数据采集方法

6.4.1 直接提取法：从财政评审报告、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竣工结算书等合法有效文件中直接

摘录数据，确保数据来源合法、真实，符合国家水利工程结算管理要求，提升数据采集效率与准确性。

6.4.2 测算推算法：当缺乏直接结算数据时，依据施工图纸、国家及区域定额及编制期信息价进行

组价测算，测算过程须符合国家水利工程计价规范，确保测算结果准确可靠，填补数据缺失空白。

6.4.3 现场实测法：对于新型工艺或新材料，通过现场写实记录方式测定人工和机械消耗量，实测

过程须遵循国家水利工程现场检测相关标准，确保实测数据科学有效，适应行业技术发展需求。

6.4.4 数据采集需填写《水利工程造价指标采集原始记录表》，并附数据来源说明及佐证材料清单，

表单格式须符合国家水利数据采集表单规范，便于数据归档、核查与追溯。

7 指标体系

7.1 指标体系框架

本规范构建“综合指标—分部分项指标—要素消耗量指标”三级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设计严格贴合国

家水利工程造价指标体系要求，兼顾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地域特点，实现与国家指标体系的有效衔

接，确保指标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实用性，满足不同层级造价管控需求。

7.2 综合指标

7.2.1 单位造价指标：水库工程：单位库容造价（元/m³）。依据广西近三年相关数据及国家同类

工程指标水平，大中型水库单位库容造价区间为 15元/m³～45元/m³，具体可结合工程规模、地质条件

及国家相关政策进行调整，为水库工程投资估算提供参考；堤防工程：单位长度造价（万元/km）。县

城防洪堤（土堤+挡墙）造价区间为 280万元/km～650万元/km，兼顾国家防洪标准要求，可根据堤防

级别、防护标准差异进行合理调整，适配不同防护需求；灌区工程：单位灌溉面积造价（元/亩）。中

型灌区节水改造造价区间为 800元/亩～1500元/亩，贴合国家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标准，助力国家节水型

社会建设，为灌区改造投资管控提供依据；河道治理工程：单位长度造价（万元/km）。清淤疏浚加护

岸工程造价区间为 180万元/km～400万元/km，兼顾生态护岸要求，符合国家河道生态治理相关标准，

支撑河道治理工程科学计价。

7.2.2 投资构成比例指标：建安工程费占比：枢纽工程约为 65%～75%；河道工程约为 70%～80%，

与国家水利工程投资构成比例基本一致，为投资结构优化提供参考；独立费用占比：依据 SL/T 72—2025

及国家水利工程费用管理要求，独立费用占总投资比例一般为 10%～15%，规范费用管控范围；预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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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基本预备费费率按 5%～8%计取，严格遵循国家水利工程预备费计取标准，可结合工程风险等级

进行适当调整，保障工程投资预留合理性。

7.3 分部分项指标

7.3.1 土方工程：土方开挖（运距 1km）综合单价：一般土方为 8元/m³～15元/m³；土方回填（压

实）综合单价：15 元/m³～25元/m³，符合国家水利工程土方工程计价标准，为土方工程计价提供明确

参考。

7.3.2 石方工程：石方开挖（爆破）综合单价：40元/m³～70元/m³；石渣回填综合单价：25元/m³～

40元/m³，兼顾国家爆破作业安全标准及计价要求，确保计价与安全管控同步。

7.3.3 混凝土工程：明渠衬砌 C20 混凝土（厚度 10-15cm）：520元/m³～620元/m³；坝体碾压混

凝土（C15）：350元/m³～420元/m³，符合国家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及计价标准，适配不同混凝土工程

需求；钢筋混凝土（C25，含钢量 80kg/m³）：650元/m³～780元/m³。

7.3.4 基础处理工程：钻孔灌注桩（直径 80cm）：950元/m～1250元/m；深层水泥搅拌桩（直径

50cm）：65元/m～95元/m，符合国家水利工程基础处理技术及计价规范，为基础工程计价提供支撑。

7.3.5 生态与信息化指标：生态砌块护岸（格宾网石笼）：220元/m³～320元/m³，贴合国家生态

水利建设要求，助力生态型水利工程建设；水情监测站（自动测报）：1.8万元/套～3.5万元/套，衔接

国家智慧水利建设标准，助力水利数字化监管工作，适配智慧水利发展需求。

7.4 要素消耗量指标

7.4.1 人工消耗量：土建工程人工消耗量占总造价比例为 15%～22%，符合国家水利工程人工消耗

定额水平，兼顾区域人工成本差异，为人工成本管控提供参考。

7.4.2 钢材消耗量：每立方米钢筋混凝土平均含钢量：水闸闸室段为 80kg～110kg；厂房为 60kg～

85kg，与国家水利工程钢材消耗标准保持一致，规范钢材用量管控。

7.4.3 水泥消耗量：每立方米常态混凝土水泥用量（P.O 42.5）：约 280kg～320kg，符合国家混凝

土配合比标准及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减少水泥消耗，降低碳排放，助力行业绿色发展。

8 指标评价

8.1 评价方法

8.1.1 对比分析法：将采集指标与国家及行业发布的定额水平、同类已完工工程指标、区域平均水

平进行横向对比，当偏差超过±15%时，须开展专项分析并标记预警，确保指标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及时发现异常问题。



T/GXDSL —2026

7

8.1.2 因素分析法：系统分析人工、材料、机械价格波动及设计方案变更、地质条件变化、国家政

策调整等因素对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为造价控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精准定位造价波动原因。

8.1.3 趋势预测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计算环比、同比指数，预测未来造价走势，衔接国家

水利工程造价指数预测体系，为国家及区域水利工程投资决策提供支撑，提升决策前瞻性。

8.2 合理性评价标准

8.2.1 指标合理区间以当地近三年已完工程算术平均值为基准，结合国家同类工程指标水平，浮动

区间控制在±10%以内，确保指标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指标评价提供明确标准。

8.2.2 对于超出合理区间但内容属实的指标，定义为“特殊修正指标”，须详细备注修正原因（如高

寒地区、特殊地质、长距离运输、国家重大政策调整等），修正过程须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确保修

正依据充分、可追溯，兼顾特殊性与规范性。

8.3 造价指数测算

8.3.1 工程造价指数按季度发布，计算公式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方法符合国家水利工程造价指数

测算规范，确保指数的科学性与权威性，为市场计价提供重要参考。

8.3.2 基期设定：以本规范发布前一个季度的平均价格为基期（指数定为 100），基期设定符合国

家指数编制相关要求，便于与国家水利工程造价指数衔接对比，提升指数实用性。

8.3.3 人工费指数、材料费指数、机械费指数分别计算后合成综合造价指数，指数测算须全面反映

市场价格波动情况，为国家及区域水利工程计价工作提供参考，助力市场价格管控。

9 质量控制

9.1 数据质量要求

9.1.1 准确性：数据误差率控制在 3%以内。当结算数据与概算数据偏差超过 10%时，须核实工程

变更及签证的真实性、合规性，符合国家水利工程变更管理要求，确保数据精准无误。

9.1.2 一致性：不同来源的同一指标数据须保持一致，当出现数据矛盾时，优先采用经审计的竣工

结算数据，确保数据与国家审计规范、水利工程结算管理要求保持一致，保障数据统一性。

9.1.3 规范性：计量单位、计算口径必须符合 GB/T 50501—2007及国家水利工程计价规范的规定，

严禁混用，确保数据的规范性与可比性，为区域数据与国家数据对接提供保障。

9.2 审核机制

9.2.1 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编制人自检、复核人校对、技术负责人审定，审核流程符合国家水利

工程质量管理相关标准，确保审核工作严谨规范，层层把关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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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异常数据判定：采用拉依达准则（3σ准则），剔除超出平均值±3倍标准差的离群值，并对

剔除原因进行详细说明，异常数据处理符合国家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要求，确保数据有效性。

9.3 数据安全管理

9.3.1 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如标底、未公开结算书）的数据，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保密法律法规进行脱敏处理，确保数据安全合规，防范

数据泄露风险。

9.3.2 数据库权限管理：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保留数据最终管理权，采集单位仅拥有本机构上报

数据的查阅权，权限管理符合国家数据安全管理要求，确保数据不泄露、不滥用，保障数据安全。

10 报告编制

10.1 报告类型

10.1.1 单项工程指标分析报告：针对特定大型水利工程编制的详细指标分析报告，报告内容须符

合国家水利工程专项报告编制要求，为工程决策、投资控制提供详细支撑，适配大型工程精细化管理需

求。

10.1.2 季度/年度造价指数报告：面向社会发布的动态造价信息报告，报告格式须衔接国家水利工

程造价指数报告规范，为市场主体、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参考，满足市场管控与决策需求。

10.1.3 区域水利造价发展分析报告：每年编制一次，系统分析区域水利工程造价变化趋势、存在

问题及改进建议，为国家及区域水利发展决策提供支撑，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10.2 报告内容

报告须包含以下内容：工程概况、数据来源说明、指标汇总表、指标对比分析（含图表）、异常数

据说明、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趋势预判，同时补充指标与国家同类工程指标的对比分析，确保报告内容

全面、贴合国家发展需求，为使用者提供清晰、实用的参考信息。

10.3 归档要求

所有电子数据统一存储至指定数据库，并实施异地备份，保存期限不少于 15年，符合国家档案管

理法规及水利工程档案管理标准，确保数据长期安全保存、可追溯。原始纸质资料分类装订成册，建立

索引目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10年，归档流程符合国家水利工程资料归档要求，确保资料可追溯、可核

查，满足档案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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